
 
 

1. 屬103年12月31日以前違反都市計畫或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自治條例之『供營業使用』基地。但基地上之違章建築未顯示於

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104年版航測影像者，該違章建築坐落

土地部分不得為納管對象。 

2. 前目基地之主要建物，其部分設施坐落於承德路六、七段綠地用

地者，經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同意後，得併主要建物

納管。 

(三) 申請人：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。 

 

圖1：輔導納管範圍示意圖 

 

三、 試辦期間：申請及納管期限 

(一) 申請期限：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。 

(二) 納管期限：109年1月1日至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公告為止。 

 


